
（上接 B20 版）

3、2008 年 4 月，实收资本至 5,000 万元

2008 年 3 月 20 日，国轩有限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珠海国轩缴纳注册资本 800 万元，使公司实收资本补齐。

2008 年 3 月 26 日，安徽中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对本次出资进行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皖中天健验字[2008]035 号）：截至 2008 年 3 月 26 日止，连同本次

验证的注册资本实收金额人民币 800 万元，国轩有限累积注册资本实收金额为人民币 5,000 万元，占已登记注册资本总额的 100%。 2008 年 4 月 8 日国轩有限办

理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工商变更完成后，国轩有限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

（万元）

实缴出资（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

）

1

珠海国轩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3,800 3,800 76.00

2

合肥国轩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1,200 1,200 24.00

合计

5,000 5,000 100.00

4、2009 年 3 月,第一次增资

2009 年 3 月 1 日，国轩有限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公司注册资本由 5,000 万元增加到 8,000 万元，以货币现金增资 3,000 万元，由国轩营销认缴。

2009 年 3 月 5 日，安徽中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对国轩有限本次增资进行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皖中天健验字[2009]015 号）：截至 2009 年 3 月 4 日止，

变更后的累积注册资本人民币 8,000 万元，实收资本人民币 8,000 万元。 2009 年 3 月 10 日国轩有限办理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增资完成后，国轩有限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

）

1

珠海国轩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3,800 47.50

2

合肥国轩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4,200 52.50

合计

8,000 100.00

5、2009 年 3 月，第二次增资

2009 年 3 月 10 日，国轩有限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将公司注册资本由 8,000 万元增加到 1 亿元，以货币现金增资 2,000 万元，由珠海国轩认缴。

同日，安徽中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对本次增资进行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皖中天健验字[2009]016 号）：截至 2009 年 3 月 9 日止，国轩有限已收到珠海国

轩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合计人民币 2,000 万元，全部以货币出资。 2009 年 3 月 20 日国轩有限办理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增资完成后，国轩有限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

）

1

珠海国轩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5,800 58.00

2

合肥国轩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4,200 42.00

合计

10,000 100.00

6、2010 年 7 月，第一次股权转让

2010 年 7 月 12 日，国轩有限召开临时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通过的决议如下：（1）同意国轩营销向佛山照明转让其所持国轩有限 20%的股权；（2）同意国轩

营销向珠海国轩转让其所持国轩有限 12%的股权；（3）同意珠海国轩向青海威力转让其所持国轩有限 2%的股权；（4）同意国轩营销向自然人李晨转让其所持国

轩有限 6%的股权；（5）同意股东国轩营销向方清转让其所持国轩有限 1%的股权；（6）同意股东国轩营销向吴文青转让其所持国轩有限 1%的股权；（7）同意股

东国轩营销向韩瀚转让其所持国轩有限 1%的股权；（8）同意股东国轩营销向杨世春转让其所持国轩有限 0.5%的股权；（9）同意股东国轩营销向杨攀转让其所

持国轩有限 0.5%的股权。

2010 年 7 月 29 日，国轩营销与佛山照明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双方约定国轩营销将其持有的国轩有限 20%股权转让给佛山照明，转让价款为 1.6 亿元；国

轩营销与珠海国轩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双方约定国轩营销将其持有的国轩有限 12%股权转让给珠海国轩，转让价款为 1,200 万元；珠海国轩与青海威力签署

《股权转让协议》，双方约定珠海国轩将其持有的国轩有限 200 万元出资对应 2%股权转让给青海威力，转让价款为 1,600 万元；同时，国轩营销与李晨、方清、吴

文青、韩瀚、杨世春和杨攀分别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国轩营销将其所持国轩有限 6%、1%、1%、1%、0.5%、0.5%出资额转让给上述自然人，转让价款分别为 600

万元、100 万元、100 万元、100 万元、50 万元和 50 万元。 2010 年 7 月 29 日国轩有限办理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国轩有限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或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

）

1

珠海国轩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6,800 68.00

2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2,000 20.00

3

青海威力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200 2.00

4

李 晨

600 6.00

5

方 清

100 1.00

6

吴文青

100 1.00

7

韩 瀚

100 1.00

8

杨世春

50 0.50

9

杨 攀

50 0.50

合计

10,000 100.00

2010 年 7 月 29 日，国轩营销与佛山照明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双方同时约定，股价调整：①如果国轩有限在 2013 年上半年度终了时未能完成所预测的连续

三年（跨自然年度）平均年利润 1 亿元，则国轩营销以国轩有限三年实际完成的年平均利润额较之预测年均利润额的降低比例，等比例退还佛山照明已支付的

相应股权转让价款，该股权转让价款连本息退还给佛山照明（利率按同期贷款利率执行），双方所持股权比例保持不变；②如国轩有限在 2010 年下半年至 2013

年上半年连续三年实际年利润超过 1 亿元，佛山照明的持股比例不缩减，也不再增加股权转让价款；③国轩有限的利润测评期限为：2010 年 7 月 1 日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三年平均年利润额为 1 亿元）。

根据华普天健于 2013 年 9 月 15 日出具的《关于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股份公司业绩完成情况的说明》及佛山照明公告，国轩高科 2010 年 7 月至 2013 年 6

月三年实际完成净利润总额超过 3 亿元，上述《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净利润已完成。

7、2010 年 11 月，第三次增资

2010 年 8 月 10 日，国轩有限召开临时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增加注册资本 1,110 万元，增加部分由深圳金涌泉认缴。 同日，国轩有限原股东与深圳金涌

泉签订《增资扩股协议书》，深圳金涌泉以 8,880 万元的价款认购本次新增注册资本 1,110 万元，占国轩有限增资后注册资本的 9.99%，溢价 7,770 万元记入资本

公积。

2010 年 10 月 14 日，安徽中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对本次增资进行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皖中天健验字[2010]134 号）：截至 2010 年 10 月 14 日止，国轩有

限已收到深圳金涌泉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 1,110 万元，全部以货币出资。 2010 年 11 月 4 日国轩有限办理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增资完成后，国轩有限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或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

）

1

珠海国轩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6800 61.21

2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2000 18.00

3

深圳金涌泉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1110 9.99

4

青海威力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200 1.80

5

李 晨

600 5.40

6

方 清

100 0.90

7

吴文青

100 0.90

8

韩 瀚

100 0.90

9

杨世春

50 0.45

10

杨 攀

50 0.45

合计

11,110 100.00

8、2011 年 4 月，第四次增资

2011 年 3 月 15 日，国轩有限召开临时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从公司截至 2010 底所积存的 7,770 万元资本公积中提取 5,555 万元转作注册资本，将公司

注册资本由原来的 11,110 万元增加至 16,665 万元。

2011 年 4 月 14 日，安徽中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对本次资本公积转注册资本进行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皖中天健验字[2011]020 号）：截至 2011 年 3 月

31 日止，国轩有限已将资本公积 5,555 万元转增实收资本。 2011 年 4 月 18 日国轩有限办理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转增完成后，国轩有限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或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

）

1

珠海国轩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10,200 61.21

2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3,000 18.00

3

深圳金涌泉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1,665 9.99

4

青海威力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300 1.80

5

李 晨

900 5.40

6

方 清

150 0.90

7

吴文青

150 0.90

8

韩 瀚

150 0.90

9

杨世春

75 0.45

10

杨 攀

75 0.45

合计

16,665 100.00

9、2011 年 6 月，第五次增资

2011 年 5 月 25 日，国轩有限召开临时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引进上海显实为新股东；同意将公司注册资本由 16,665 万元增加到 17,181 万元，增加部分

由上海显实认缴,总价款为 3,096 万元。

2011 年 6 月 9 日，安徽中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对本次增资进行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皖中天健验字[2011]034 号）：截至 2011 年 6 月 2 日止，国轩有限

已收到上海显实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 516 万元，全部以货币出资。 2011 年 6 月 10 日国轩有限办理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增资完成后，国轩有限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或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

）

1

珠海国轩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10,200 59.37

2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3,000 17.46

3

深圳金涌泉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1,665 9.69

4

上海显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16 3.00

5

青海威力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300 1.75

6

李 晨

900 5.24

7

方 清

150 0.87

8

吴文青

150 0.87

9

韩 瀚

150 0.87

10

杨世春

75 0.44

11

杨 攀

75 0.44

合计

17,181 100.00

同时，上海显实与珠海国轩签订《补充协议》，就国轩高科业绩完成情况达成协议。

就上述《补充协议》，上海显实已出具声明：本企业与珠海国轩签订的《补充协议》已到期并自动失效，协议双方均不存在违约情形，也不存在任何债权债务

关系。 截至本声明出具之日，本企业与国轩高科、珠海国轩、李缜及其关联方之间不存在对赌协议等协议或事项安排。

10、2011 年 6 月，第二次股权转让

2011 年 6 月 17 日，国轩有限召开临时股东会，为有利于国轩有限的发展，激励和稳定国轩有限的管理、技术团队，全体股东形成一致决议：同意珠海国轩向

方建华等 38 名国轩有限的经营层、管理、技术骨干人员转让 706 万国轩有限的股权，其他股东自愿放弃本次转让股权的优先受让权。

根据国轩有限股东会决议，珠海国轩与方建华等 38 名自然人分别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经各方友好协商，确定每 1 元注册资本对应股权转让价格均为 2

元。 2011 年 6 月 27 日国轩有限办理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国轩有限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或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

）

1

珠海国轩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9,494 55.26

2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3,000 17.46

3

深圳金涌泉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1,665 9.69

4

上海显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16 3.00

5

青海威力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300 1.75

6

李 晨

900 5.24

7

方 清

173 1.01

8

吴文青

150 0.87

9

韩 瀚

150 0.87

10

徐小明

95 0.55

11

杨世春

75 0.44

12

杨 攀

75 0.44

13

方建华

50 0.29

14

杜 获

50 0.29

15

宋金保

45 0.26

16

程德麟

40 0.23

17

李 彦

40 0.23

18

徐兴无

35 0.20

19

查秀芳

27 0.16

20

杨开宇

20 0.12

21

方昕宇

20 0.12

22

詹昌辉

20 0.12

23

孟令奎

20 0.12

24

韩成祥

20 0.12

25

项寿南

20 0.12

26

陈 宇

15 0.09

27

贺狄龙

12 0.07

28

王晨旭

12 0.07

29

杨续来

12 0.07

30

吕莉莉

10 0.06

31

刘安玲

10 0.06

32

何 耀

9 0.05

33

马心宇

9 0.05

34

葛道斌

8 0.05

35

刘大军

8 0.05

36

宫 璐

8 0.05

37

杨茂萍

8 0.05

38

黄泽光

8 0.05

39

黄之浩

7.5 0.04

40

赵贵培

7.5 0.04

41

张 巍

6 0.03

42

孙顺林

5 0.03

43

刘必发

5 0.03

44

吴翰杰

5 0.03

45

韩 廷

5 0.03

46

汪 明

5 0.03

47

李 想

3 0.02

48

王海斌

3 0.02

合计

17,181 100.00

11、2011 年 8 月，第六次增资

2011 年 8 月 15 日，国轩有限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引进徐江为公司新股东，由徐江以 1,750 万元的价款认购本次新增 250 万元的股权。

2011 年 8 月 22 日，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验资报告》（国浩验字[2011]3020114 号）：截至 2011 年 8 月 21 日，国轩有限已收到徐江

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合计人民币 250 万元。 2011 年 8 月 24 日国轩有限办理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增资完成后，国轩有限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或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

）

1

珠海国轩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9,494.00 54.47

2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 17.21

3

深圳金涌泉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1,665.00 9.55

4

上海显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16.00 2.96

5

青海威力

300.00 1.72

6

李 晨

900.00 5.16

7

徐江

250.00 1.43

8

方 清

173.00 0.99

9

吴文青

150.00 0.86

10

韩 瀚

150.00 0.86

11

徐小明

95.00 0.55

12

杨世春

75.00 0.43

13

杨 攀

75.00 0.43

14

方建华

50.00 0.29

15

杜 获

50.00 0.29

16

宋金保

45.00 0.26

17

程德麟

40.00 0.23

18

李 彦

40.00 0.23

19

徐兴无

35.00 0.20

20

査秀芳

27.00 0.15

21

杨开宇

20.00 0.11

22

方昕宇

20.00 0.11

23

詹昌辉

20.00 0.11

24

孟令奎

20.00 0.11

25

韩成祥

20.00 0.11

26

项寿南

20.00 0.11

27

陈 宇

15.00 0.09

28

贺狄龙

12.00 0.07

29

王晨旭

12.00 0.07

30

杨续来

12.00 0.07

31

吕莉莉

10.00 0.06

32

刘安玲

10.00 0.06

33

何 耀

9.00 0.05

34

马心宇

9.00 0.05

35

葛道斌

8.00 0.05

36

刘大军

8.00 0.05

37

宫 璐

8.00 0.05

38

杨茂萍

8.00 0.05

39

黄泽光

8.00 0.05

40

黄之浩

7.50 0.04

41

赵贵培

7.50 0.04

42

张 巍

6.00 0.03

43

孙顺林

5.00 0.03

44

刘必发

5.00 0.03

45

吴翰杰

5.00 0.03

46

韩 廷

5.00 0.03

47

汪 明

5.00 0.03

48

李 想

3.00 0.02

49

王海斌

3.00 0.02

合 计

17,431.00 100.00

12、2012 年 7 月，第三次股权转让

2012 年 7 月 3 日，国轩有限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股东何耀、赵贵培和黄之浩分别将其持有的国轩有限 9 万元、7.5 万元和 7.5 万元的出资额转让给

珠海国轩。

同日，股东何耀、赵贵培和黄之浩分别与珠海国轩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转让价格为每 1 元出资额对应 2 元。 2012 年 7 月 23 日国轩有限办理了相应的工商

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国轩有限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或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

）

1

珠海国轩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9,518 54.60

2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3,000 17.21

3

深圳金涌泉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1,665 9.55

4

上海显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16 2.96

5

青海威力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300 1.72

6

李 晨

900 5.16

7

徐 江

250 1.43

8

方 清

173 0.99

9

吴文青

150 0.86

10

韩 瀚

150 0.86

11

徐小明

95 0.55

12

杨世春

75 0.43

13

杨 攀

75 0.43

14

方建华

50 0.29

15

杜 获

50 0.29

16

宋金保

45 0.26

17

程德麟

40 0.23

18

李 彦

40 0.23

19

徐兴无

35 0.20

20

查秀芳

27 0.15

21

杨开宇

20 0.11

22

方昕宇

20 0.11

23

詹昌辉

20 0.11

24

孟令奎

20 0.11

25

韩成祥

20 0.11

26

项寿南

20 0.11

27

陈 宇

15 0.09

28

贺狄龙

12 0.07

29

王晨旭

12 0.07

30

杨续来

12 0.07

31

吕莉莉

10 0.06

32

刘安玲

10 0.06

33

马心宇

9 0.05

34

葛道斌

8 0.05

35

刘大军

8 0.05

36

宫 璐

8 0.05

37

杨茂萍

8 0.05

38

黄泽光

8 0.05

39

张 巍

6 0.03

40

孙顺林

5 0.03

41

刘必发

5 0.03

42

吴翰杰

5 0.03

43

韩 廷

5 0.03

44

汪 明

5 0.03

45

李 想

3 0.017

46

王海斌

3 0.017

合计

17,431 100.00

13、2012 年 10 月，第四次股权转让 2012 年 9 月 24 日，国轩有限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股东徐江将其持有的国轩有限 250 万元出资额转让给珠海国

轩；同意股东青海威力将其持有的国轩有限 300 万元出资额转让给珠海国轩；同意珠海国轩将其持有的国轩有限出资额中的 600 万元转让给蚌埠金牛；同意珠海

国轩将其持有的国轩有限出资额中的 400 万元转让给合肥乾川；同意珠海国轩将其持有的国轩有限出资额中的 143 万元转让给合肥德锐。

2012 年 9 月 28 日，徐江与珠海国轩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合同总价款 1,925 万元；2012 年 10 月 8 日，青海威力与珠海国轩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合同总价

款 2,560 万元；2012 年 10 月 10 日，珠海国轩与合肥德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合同总价款 1,220 万元；2012 年 10 月 15 日，珠海国轩与蚌埠金牛签订《股权转让

协议》，合同总价款 5,178 万元；同日，珠海国轩与合肥乾川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合同总价款 3,452 万元。 2012 年 10 月 23 日国轩有限办理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

记手续。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国轩有限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或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

）

1

珠海国轩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8,925 51.20

2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3,000 17.21

3

深圳金涌泉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1,665 9.55

4

蚌埠皖北金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600 3.44

5

上海显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16 2.96

6

合肥乾川投资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400 2.29

7

合肥德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43 0.82

8

李 晨

900 5.16

9

方 清

173 0.99

10

吴文青

150 0.86

11

韩 瀚

150 0.86

12

徐小明

95 0.55

13

杨世春

75 0.43

14

杨 攀

75 0.43

15

方建华

50 0.29

16

杜 获

50 0.29

17

宋金保

45 0.26

18

程德麟

40 0.23

19

李 彦

40 0.23

20

徐兴无

35 0.20

21

查秀芳

27 0.15

22

杨开宇

20 0.11

23

方昕宇

20 0.11

24

詹昌辉

20 0.11

25

孟令奎

20 0.11

26

韩成祥

20 0.11

27

项寿南

20 0.11

28

陈 宇

15 0.09

29

贺狄龙

12 0.07

30

王晨旭

12 0.07

31

杨续来

12 0.07

32

吕莉莉

10 0.06

33

刘安玲

10 0.06

34

马心宇

9 0.05

35

葛道斌

8 0.05

36

刘大军

8 0.05

37

宫 璐

8 0.05

38

杨茂萍

8 0.05

39

黄泽光

8 0.05

40

张 巍

6 0.03

41

孙顺林

5 0.03

42

刘必发

5 0.03

43

吴翰杰

5 0.03

44

韩 廷

5 0.03

45

汪 明

5 0.03

46

李 想

3 0.02

47

王海斌

3 0.02

合计

17,431 100.00

同时，蚌埠金牛、合肥乾川分别与珠海国轩、李缜、国轩置业签署《协议书》，就投资方退出机制、业绩承诺等事宜达成协议。

就上述《协议书》，蚌埠金牛、合肥乾川已分别出具了声明：本公司 / 本企业与珠海国轩、李缜、国轩置业签订的《协议书》自行终止，协议双方均不存在违约

情形，也不存在任何债权债务关系。 截至本声明出具之日，本公司 / 本企业与国轩高科、珠海国轩、李缜及其关联方之间不存在对赌协议等协议或事项安排。

14、2012 年 11 月，国轩有限整体变更成立股份公司

2012 年 11 月 12 日，国轩有限股东会通过决议,�同意由国轩有限全体股东作为发起人，以发起设立方式，将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 并同意以有限公

司截至 2012 年 10 月 31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 30,693.43 万元，按 1:0.57 的比例折成 17,431 万股作为股份公司的总股本，每股面值为 1 元人民币，净资产余额部分转

为股份公司的资本公积金，股份公司的注册资本为 17,431 万元。 有限公司股东以其在公司的股权所对应的净资产按上述比例折成股份公司的股份。

2012 年 11 月 16 日，华普天健出具了《验资报告》（会验字[2012]2268 号）：截至 2012 年 11 月 15 日,� 国轩高科已收到全体股东缴纳的注册资本合计人民币

17,431 万元，出资方式为净资产。 2012 年 11 月 23 日股份公司办理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整体变更完成后，国轩高科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或名称 持股数额（万股） 持股比例（

%

）

1

珠海国轩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8,925 51.20

2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3,000 17.21

3

深圳金涌泉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1,665 9.55

4

蚌埠皖北金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600 3.44

5

上海显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16 2.96

6

合肥乾川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00 2.29

7

合肥德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43 0.82

8

李 晨

900 5.16

9

方 清

173 0.99

10

吴文青

150 0.86

11

韩 瀚

150 0.86

12

徐小明

95 0.55

13

杨世春

75 0.43

14

杨 攀

75 0.43

15

方建华

50 0.29

16

杜 获

50 0.29

17

宋金保

45 0.26

18

程德麟

40 0.23

19

李 彦

40 0.23

20

徐兴无

35 0.20

21

查秀芳

27 0.15

22

杨开宇

20 0.11

23

方昕宇

20 0.11

24

詹昌辉

20 0.11

25

孟令奎

20 0.11

26

韩成祥

20 0.11

27

项寿南

20 0.11

28

陈 宇

15 0.09

29

贺狄龙

12 0.07

30

王晨旭

12 0.07

31

杨续来

12 0.07

32

吕莉莉

10 0.06

33

刘安玲

10 0.06

34

马心宇

9 0.05

35

葛道斌

8 0.05

36

刘大军

8 0.05

37

宫 璐

8 0.05

38

杨茂萍

8 0.05

39

黄泽光

8 0.05

40

张 巍

6 0.03

41

孙顺林

5 0.03

42

刘必发

5 0.03

43

吴翰杰

5 0.03

44

韩 廷

5 0.03

45

汪 明

5 0.03

46

李 想

3 0.02

47

王海斌

3 0.02

合计

17,431 100.00

15、2012 年 12 月，第七次增资

2012 年 12 月 10 日，国轩高科召开 2012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公司向厦门京道、安徽欧擎以每股 8.53 元人民币的价格增发新股 2,700

万股。

2012 年 12 月 14 日，华普天健出具了《验资报告》（会验字[2012]2330 号）： 截至 2012 年 12 月 13 日止,� 国轩高科已收到厦门京道、安徽欧擎的新增注册资

本（实收资本）合计人民币 2,700 万元。 各股东以货币出资 2,700 万元。 2012 年 12 月 19 日国轩高科办理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增资完成后，国轩高科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或名称 持股数额（万股） 持股比例（

%

）

1

珠海国轩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8,925 44.33

2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3,000 14.90

3

厦门京道天能动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700 8.44

4

深圳金涌泉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1,665 8.27

5

安徽欧擎海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00 4.97

6

蚌埠皖北金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600 2.98

7

上海显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16 2.56

8

合肥乾川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00 1.99

9

合肥德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43 0.71

10

李 晨

900 4.47

11

方 清

173 0.86

12

吴文青

150 0.75

13

韩 瀚

150 0.75

14

徐小明

95 0.47

15

杨世春

75 0.37

16

杨 攀

75 0.37

17

方建华

50 0.25

18

杜 获

50 0.25

19

宋金保

45 0.22

20

程德麟

40 0.20

21

李 彦

40 0.20

22

徐兴无

35 0.17

23

査秀芳

27 0.13

24

杨开宇

20 0.10

25

方昕宇

20 0.10

26

詹昌辉

20 0.10

27

孟令奎

20 0.10

28

韩成祥

20 0.10

29

项寿南

20 0.10

30

陈 宇

15 0.07

31

贺狄龙

12 0.06

32

王晨旭

12 0.06

33

杨续来

12 0.06

34

吕莉莉

10 0.05

35

刘安玲

10 0.05

36

马心宇

9 0.04

37

葛道斌

8 0.04

38

刘大军

8 0.04

39

宫 璐

8 0.04

40

杨茂萍

8 0.04

41

黄泽光

8 0.04

42

张 巍

6 0.03

43

孙顺林

5 0.02

44

刘必发

5 0.02

45

吴翰杰

5 0.02

46

韩 廷

5 0.02

47

汪 明

5 0.02

48

李 想

3 0.01

49

王海斌

3 0.01

合 计

20,131 100.00

国轩高科与厦门京道和安徽欧擎签订《增资协议书》后，厦门京道、安徽欧擎与珠海国轩、李缜、国轩高科签订《协议书》，各方就投资方的退出机制、违约责

任、信息披露等进行了约定。 根据该《协议书》有关规定：《协议书》在国轩高科向中国证监会申报上市材料前一个月自行终止。

厦门京道和安徽欧擎已出具声明，确认上述《协议书》自行终止，协议各方均不存在违约情形，也不存在任何债权债务关系。 截至声明出具日，厦门京道和安

徽欧擎与国轩高科、珠海国轩、李缜及其关联方之间不存在对赌协议等协议或事项安排。

针对国轩高科股东与李缜及其关联方签订的对赌协议，李缜已出具声明：本人及本人关联方与国轩高科股东之间签署的对赌协议已解除，协议各方均不存

在违约情形，也不存在任何债权债务关系。 截至声明出具日，本人及本人关联方与国轩高科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对赌协议等协议或事项安排。

16、2013 年 1 月，第八次增资

2013 年 1 月 16 日，国轩高科召开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公司向谢佳、王勇、王永海以每股 2 元人民币的价格增发新股 90 万股。

2013 年 3 月 19 日，华普天健出具了《验资报告》（会验字[2013]1187 号）： 截至 2013 年 3 月 17 日止,� 公司已收到谢佳、王勇和王永海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

（股本）合计人民币 90 万元，各股东均以货币增资。 2013 年 3 月 25 日国轩高科办理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增资完成后，国轩高科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或名称 持股数额（万股） 持股比例（

%

）

1

珠海国轩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8,925 44.14

2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3,000 14.84

3

厦门京道天能动力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700 8.41

4

深圳金涌泉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1,665 8.23

5

安徽欧擎海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00 4.95

6

蚌埠皖北金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600 2.97

7

上海显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16 2.55

8

合肥乾川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00 1.98

9

合肥德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43 0.71

10

李 晨

900 4.45

11

方 清

173 0.86

12

吴文青

150 0.74

13

韩 瀚

150 0.74

14

徐小明

95 0.47

15

杨世春

75 0.37

16

杨 攀

75 0.37

17

方建华

50 0.25

18

杜 获

50 0.25

19

谢 佳

50 0.25

20

宋金保

45 0.22

21

程德麟

40 0.20

22

李 彦

40 0.20

23

徐兴无

35 0.17

24

王 勇

30 0.15

25

査秀芳

27 0.13

26

杨开宇

20 0.10

27

方昕宇

20 0.10

28

詹昌辉

20 0.10

29

孟令奎

20 0.10

30

韩成祥

20 0.10

31

项寿南

20 0.10

32

陈 宇

15 0.07

33

贺狄龙

12 0.06

34

王晨旭

12 0.06

35

杨续来

12 0.06

36

王永海

10 0.05

37

吕莉莉

10 0.05

38

刘安玲

10 0.05

39

马心宇

9 0.04

40

葛道斌

8 0.04

41

刘大军

8 0.04

42

宫 璐

8 0.04

43

杨茂萍

8 0.04

44

黄泽光

8 0.04

45

张 巍

6 0.03

46

孙顺林

5 0.02

47

刘必发

5 0.02

48

吴翰杰

5 0.02

49

韩 廷

5 0.02

50

汪 明

5 0.02

51

李 想

3 0.01

52

王海斌

3 0.01

合 计

20,221 100.00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国轩高科上述股本和股权结构未发生变化。

（二）国轩高科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报告期内，国轩高科无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四、国轩高科历次验资情况及发起人投入资产的计量属性

（一）历次验资情况

自国轩高科前身国轩有限成立以来，共进行了 12 次验资，具体情况如下：

1、国轩有限成立时的验资情况

2006 年 4 月 29 日，安徽中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皖中天健验字[2006]0056 号《验资报告》，验证国轩有限设立时注册资本为 5,000 万元，实收资本为 3,000 万

元，全部以货币资金出资。

2、国轩有限变更实收资本至 4,200 万元的验资情况

2007 年 8 月 9 日，安徽中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皖中天健验字[2007]0136 号《验资报告》，验证国轩有限本次新增实收资本 1,200 万元，全部以货币资金出

资。 本次变更后，国轩有限注册资本为 5,000 万元，实收资本为 4,200 万元。

3、国轩有限变更实收资本至 5,000 万元的验资情况

2008 年 3 月 26 日，安徽中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皖中天健验字[2008]035 号《验资报告》，验证国轩有限本次新增实收资本 800 万元，全部以货币资金出

资。 本次变更后，国轩有限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均为 5,000 万元。

4、国轩有限增加注册资本至 8,000 万元的验资情况

2009 年 3 月 5 日，安徽中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皖中天健验字[2009]015 号《验资报告》，验证国轩有限本次新增注册资本 3,000 万元，全部以货币资金出

资。 本次增资后，国轩有限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均为 8,000 万元。

5、国轩有限增加注册资本至 10,000 万元的验资情况

2009 年 3 月 10 日，安徽中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皖中天健验字[2009]016 号《验资报告》，验证国轩有限本次新增注册资本 2,000 万元，全部以货币资金出

资。 本次增资后，国轩有限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均为 10,000 万元。

6、国轩有限增加注册资本至 11,110 万元的验资情况

2010 年 10 月 14 日，安徽中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皖中天健验字[2010]134 号《验资报告》，验证国轩有限本次新增注册资本 1,110 万元，全部以货币资金

出资。 本次增资后，国轩有限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均为 11,110 万元。

7、国轩有限新增注册资本至 16,665 万元的验资情况

2011 年 4 月 14 日，安徽中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皖中天健验字[2011]020 号《验资报告》，验证国轩有限本次新增注册资本 5,555 万元，由资本公积转增实

收资本。 本次增资后，国轩有限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均为 16,665 万元。

8、国轩有限新增注册资本至 17,181 万元的验资情况

2011 年 6 月 9 日，安徽中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皖中天健验字[2011]034 号《验资报告》，验证国轩有限本次新增注册资本 516 万元，全部以货币资金出

资。 本次增资后，国轩有限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均为 17,181 万元。

9、国轩有限新增注册资本至 17,431 万元的验资情况

2011 年 8 月 22 日，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国浩验字[2011]3020114 号《验资报告》，验证国轩有限本次新增注册资本为 250 万元，全

部以货币资金出资。 本次增资后，国轩有限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均为 17,431 万元。

10、国轩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的验资情况

2012 年 11 月 16 日，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北京）有限公司出具了会验字[2012]2268 号《验资报告》，验证国轩有限整体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 17,431 万元，

股本为 17,431 万元，出资方式为净资产。

11、国轩高科新增注册资本至 20,131 万元的验资情况

2012 年 12 月 14 日，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北京）有限公司出具了会验字[2012]2330 号《验资报告》，验证国轩高科新增注册资本 2,700 万元，全部以货币

资金出资。 本次增资后，国轩高科注册资本和股本均为 20,131 万元。

12、国轩高科新增注册资本至 20,221 万元的验资情况

2013 年 3 月 19 日，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北京）有限公司出具了会验字[2013]1187 号《验资报告》，验证国轩高科本次新增注册资本 90 万元，全部以货币

资金出资。 本次增资后，国轩高科注册资本和股本均为 20,221 万元。

（二）设立时发起人投入资产的计量属性

国轩高科设立时，各发起人均以其持有的国轩有限截至 2012 年 10 月 31 日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 30,693.43 万元，按照 1:0.57 的比例折为 17,431 万股，其余部

分计入资本公积。经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北京）有限公司出具的会验字[2012]2268 号《验资报告》审验，截至 2012 年 11 月 15 日止，国轩高科已收到全体发起

人缴纳的注册资本合计人民币 17,431 万元，出资方式为净资产。

五、国轩高科股东结构和组织结构

（一）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控制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国轩高科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控制关系如下：

1、国轩高科控股股东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珠海国轩直接持有国轩高科 44.14%的股权，为国轩高科控股股东。 珠海国轩具体情况详见本报告书“第三节 交易对方及募集配套资

金特定对象基本情况” 之“一、本次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之“（一）珠海国轩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

2、国轩高科实际控制人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李缜通过直接持有珠海国轩 80.69%的股权，间接控制国轩高科 44.14%的股份，系国轩高科实际控制人。 李缜具体情况详见本报告书

“第三节 交易对方及募集配套资金特定对象基本情况” 之“二、募集配套资金特定对象基本情况” 之“（一）李缜” 。

（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企业组织结构

（三）国轩高科组织机构图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国轩高科的组织机构的情况如下：

各部门的主要职能如下：

1、产品开发部

参与制定产品开发方向、年度产品开发计划，与顾客签订技术协议；负责收集分析客户需求、市场变化、技术演进、竞争对手等信息，拟定技术改进方案及技

术研究方向；负责产品开发过程中设备设施维修保养工作。

2、市场部

负责制定公司整体市场发展目标、市场公关计划，制订和实施公司整体的促销、市场宣传策略和实施方案；负责公司整体企业品牌的建立、宣传与维护工作；

建立客户档案和客户信誉管理，积极处理客户投诉，以确保良好的客户关系；负责销售订单跟进，销售订单出货、退换货工作和生产订单异常情况的处理。

3、售后服务部

负责建立、健全售后服务管理制度，完善售后服务网点建设；负责服务区车辆电池维修、维保服务，及时为客户提供技术支持和培训；及时处理并解决客户投

诉，记录、处理客服电话及跟踪管理监督和投诉电话的回访工作。

4、电池分院

进行新电池产品研发、电池制备过程研发、电池性能以及基础原理性方面的研发等；开发新的电池测试方法和电池表征手段；对新产品、新技术引进进行评

估，负责项目申请书的编写、监督项目执行进度；按计划完成专利、论文、技术报告的份数和质量，进行知识产权申报；组织编制电池电性能等测试计划。

5、FMEA 分院

参与电芯、PACK 新产品开发过程，跟踪样件试制过程，发现潜在失效模式，寻找预防措施；跟进库存电芯订单制成过程及异常分析，组织开展售后拆解电芯

电性能评估、方案 / 工艺文件形成及再利用工作；负责知识产权管理，将研究成果进行申报；对电芯、

pack

和电池进行有效性实验和分析，并形成相应的报告。

6

、工艺分院

分析日常监视测量数据和技术试验数据，不断改进工艺、原材料控制指标、工艺控制参数；进行技术的改进和支持，掌握生产制造工艺、生产工序各关键控制

点，完善工艺技术体系、提升产品质量；制定

IE

工作规划，应用

IE

手法进行现场改善（含

6S

），创造安全、高效、舒适的工作环境。

7

、科技管理部

负责工程研究院研发管理工作，起草制定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并负责推动实施；编制公司研发战略规划，制定申报国家级科技项目工作计划、进行项目的

可行性申报；负责公司专利、软件著作权、论文等知识产权的维护与保护工作；负责各分院及公司其他部门知识产权资料的收集、整理与归档工作。

8

、材料分院

负责电池材料技术研发工作，对锂离子电池材料相关研究领域进行调研；制定和实施分院工作计划，实现分院研发管理目标和发展目标；负责本部门的知识

产权管理，对一定时间节点完成的成果进行知识产权申报；主导作为技术储备的新型材料的评测工作，给出材料评测报告。

9

、

PACK

分院

负责

PACK

分院项目工作的资源分配、技术指导、进度控制、团队建设以及外部工作和事务的协调处理；为实现公司和分院发展战略目标提供技术研发保障；

负责电池组系统的测试以及研发产品的机械可靠性、环境可靠性。

10

、

BMS

分院

组织协调和指导监督

BMS

产品研发、生产和服务以及公司信息化产品研发与服务；对

BMS

相关产品、电池系统进行技术研发；培养

BMS

与信息化人才队

伍，建设

BMS

和信息化体系为公司提供技术发展支持；进行

BMS

相关产品的调试管理。

11

、电驱动分院

根据公司整体规划，制定部门阶段性项目计划并组织实施，提供电机的技术研发和技术支持，负责电机开发的技术评审和质量管理；沟通协调、指导监督电

驱动分院日常管理工作，负责项目申请书的编写并对项目的进度进行监督；向工程研究院提交项目申请并定期汇报项目进程，完成公司研发目标；申请相关专

利，进行电路板测试，负责产品研发的硬件调试和性能改进。

12

、采购部

制定、组织实施公司采购部门工作目标、相应制度、各种采购合同、报表的制定与上报，并负责监督采购物品质量工作，做好费用控制；负责供应商管理，制定

相关的管理制度，负责与供应商建立良好关系。

13、品质管理部

根据公司质量战略目标和质量方针制定各种质量管理制度，负责产品生产过程的质量控制，建立和健全质量管理体系；负责建立和完善实验室及计量器具

管理体系，主持日常品质团队管理工作，实现公司质量目标；满足内、外部客户的质量需求，不断提高产品的顾客满意度。

14、电池工厂管理部

制订本部门生产计划，负责生产管理制度的起草和制定，制定物料需求计划；对生产过程中的质量进行严格控制，对生产的质量问题及时分析处理；实施 6S

检查，负责部门的生产安全管理并进行安全知识培训。

15、电池工厂生产部

负责组织本部门的产能协调，协调各工序的合理衔接并及时汇总解决生产问题；执行公司产品质量方针，提高电芯直通率和 A 品率，降低电芯让步转让率；

负责部门生产安全管理，执行公司的成本控制目标。

16、电池工厂设备部

制定和实施设备部年度工作目标及计划，组织设备采购、调试工作，组织设备安全操作、维护保养和维修方面的设备培训；负责编审设备的维护保养计划并

监督计划实施，根据相关的计划开展日常维护保养工作。

17、材料工厂

根据电池工厂用料需求以及公司整体生产计划，按时、按质、按量完成正极材料磷酸铁锂的生产工作；分解公司战略目标及规划，并组织实施控制，确保工厂

有序运营，实现公司战略经营目标；跟进设备的安装、调试以及日常维护和保养，做好部门安全生产知识培训。

18、财务管理部

负责公司的财务制度建设、预决算管理、财务核算、财务分析、税务管理、资产管理和统计等财务管理工作；参与公司的经营决策、处理日常财务会计，通过财

务会计管理，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依照公司资产管理制度，负责固定资产、在建工程和无形资产的审核及会计账务处理；负责整体税务筹划，按时申报纳税。

19、仓储管理部

负责公司总体仓储物流规划、仓储物流管理；协同采购、生产等部门确保生产用料、备件及产成品的及时入库、配送和相关帐务处理工作；负责将服务物料配

送至各产线，做好原材料物资的入库管理、检查与登帐。

20、资金管理部

负责公司资金预决算、资金账户管理、资金安全管理工作；组织协调、指导监督资金管理部日常管理工作，反映各部门资金计划执行情况；根据公司经营计划

协助制定公司年度融资计划，扩展新的融资计划，与银行、担保公司等相关部门建立良好关系；负责现金的提取、库存现金管理。

21、运营管理部

拟定公司中期长规划与年度计划，组织公司管理制度、流程优化，确保公司各项决议得以执行，确保公司规范运营；对企业的经营管理提供法律支持，建立相

关法务管理制度，处理法律相关事务；负责建立档案管理制度和体系，负责公司印章、证照、商标、机密文件和档案管理。

22、行政管理部

负责对内组织协调、对外公共关系，日常行政后勤、网络信息、安全生产、环境保护、党群关系以及企业文化等综合管理工作，确保政府部门和公司领导的有

关指示、精神得到贯彻落实，为公司的高效运行提供支持和保障。

23、人力资源部

负责公司的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编制公司人力资源规划，并根据经营需求的变化组织相应的人员招聘工作；组织公司的员工技能培训，开发培训主题，制

定和完善公司的绩效考核体系，负责人员人事档案及合同的管理，入职和离职的各项手续。

24、证券事务部

协助董事会秘书协调内外部资源，负责公司上市过程中的投融资协议的草拟及后续股权管理工作；规范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股东大会的运作，起草会议召

开的各项文件和法律文书。

25、审计部

负责起草内部审计制度、管理办法等相关文件，建立相应地内部审计制度；负责对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全面预算进行审查，审计因合并、分立、撤销等事项引

起的资产变化情况；组织投资项目预决算的审计监督，公司对外投资以及对外签订的采购、借款、担保等合同、契约的审计工作。

六、国轩高科控股、参股公司基本情况

（一）控股公司情况

1、国轩新能源（苏州）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名 称：国轩新能源（苏州）有限公司

住 所：昆山市玉山镇元丰路 100 号

法定代表人：徐兴无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号：320583000703859

税务登记号：昆山国 / 地税登字 320583302177522 号

组织代码：30217752-2

经营范围：新能源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锂离子电池的销售；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前述经营项目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前置许可经营、禁止经营的

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2014 年 6 月 17 日

营业期限：至 2044 年 6 月 16 日

（2）历史沿革

2014 年 4 月 28 日，国轩高科董事会作出决议，同意在昆山投资新设全资子公司。 2014 年 5 月 30 日，国轩新能源（苏州）有限公司通过公司章程，约定苏州国

轩注册资本为 10,000 万元，由国轩高科以货币方式出资，自苏州国轩成立之日起两年内缴清。

苏州国轩就上述设立事项在苏州市昆山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2014 年 6 月 17 日领取了注册号为 320583000703859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苏州国轩设立时，其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万元） 实缴出资（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

）

1

国轩高科

10,000 - 100.00

合计

10,000 - 100.00

2014 年 7 月 3 日，江苏金陵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苏州分所对苏州国轩首次出资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金会苏内验字[2014]第 0186

号）：截至 2014 年 7 月 3 日止，苏州国轩已收到国轩高科缴纳的首次缴纳的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合计人民币 5000 万元，全部以货币出资。 本次出资完成后，苏

州国轩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万元） 实缴出资（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

）

1

国轩高科

10,000 5,000 100.00

合计

10,000 5,000 100.00

2、安徽安凯国轩新能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名 称：安徽安凯国轩新能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住 所：合肥市高新区光机电一体化园 F10 号楼 602 室

法定代表人：李缜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实收资本：1,00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号：340106000005391

税务登记号：合国高新税字 / 皖地合字 340104675851591 号

组织代码：67585159-1

经营范围：新能源汽车技术研发、检测、服务与咨询；汽车关键零部件的研发、制造和销售；能量加注系统与运营信息管理平台的设计与建设。

成立日期：2008 年 5 月 6 日

营业期限：至 2028 年 5 月 6 日

（2）历史沿革

①2008 年 5 月 6 日，安徽国轩电动汽车有限公司设立

2008 年，国轩有限、詹昌辉决定成立安徽国轩电动汽车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资本为 1,000 万元，其中：国轩高科出资 88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88%；詹昌辉出资

12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12%。

2008 年 3 月 27 日，安徽中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对安徽国轩电动汽车有限公司设立时的出资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皖中天健验字[2008]034

号）：截至 2008 年 3 月 26 日止，安徽国轩电动汽车有限公司已收到全体股东缴纳的第 1 期注册资本合计人民币 200 万元，全部以货币出资。

2008 年 5 月 6 日，合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了上述设立事宜并颁发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为：34010600000539）。

安徽国轩电动汽车有限公司设立时，其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万元） 实缴出资（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

）

1

国轩有限

880 176.00 88.00

2

詹昌辉

120 24.00 12.00

合计

1,000 200 100.00

②2009 年 6 月 17 日，安徽国轩电动汽车有限公司第一次股权转让

2009 年 6 月 6 日，安徽国轩电动汽车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1）变更公司名称为安徽安凯国轩新能源汽车汽车科技有限公司；（2）变更

公司股东为国轩有限和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凯客车” ），其中，国轩有限出资 880 万元，安凯客车出资 120 万元。

同日，国轩有限、詹昌辉、安凯客车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詹昌辉将其持有安凯国轩 12%的股权转让给安凯客车，转让价款为詹昌辉实缴的出资额 24 万元。

2009 年 6 月 17 日国轩有限办理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股权转让后，安凯国轩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

（万元）

实缴出资

（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

）

1

国轩有限

880 176.00 88.00

2

安凯客车

120 24.00 12.00

合计

1,000 200 100.00

③2010 年 6 月 2 日，安凯国轩实收资本至 1,000 万元

2010 年 5 月 5 日，安凯国轩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由国轩有限缴纳注册资本 704 万元，安凯客车缴纳注册资本 96 万元。 本次出资后，安凯国轩注册

资本和实收资本均为人民币 1,000 万元。

2010 年 5 月 21 日，安徽中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对本次出资进行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皖中天健验字[2010]070 号）：截至 2010 年 5 月 20 日止，连同本次

验证的注册资本实收金额人民币 800 万元，安凯国轩累计注册资本实收金额为人民币 1,000 万元，占已登记注册资本总额的 100%。 2010 年 6 月 2 日安凯国轩办

理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变更后，安凯国轩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出资比例（

%

）

1

国轩有限

880 88.00

2

安凯客车

120 12.00

合计

1,000 100.00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安凯国轩上述股权结构未发生变化。

（3）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

年

6

月

30

日

/

2014

年

1-6

月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2013

年度

总资产

861.04 7,012.71

净资产

779.76 779.97

营业收入

- -

净利润

-0.21 -10.05

注：以上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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